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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更

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羅婉薇女士
（「羅女士」）已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，及不再擔任根據香港聯合
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.05條所規定本公司之授權代表及根據公司條例
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在香港代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件或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
（統稱「授權代表」），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生效。羅女士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
任何意見分歧，且彼並不知悉有關彼辭任而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之任何事宜。

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起，徐麗賢女士（「徐女士」）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
表。徐女士持有商業管理文學士學位及企業管治碩士學位。徐女士在上市公司及
專業服務機構之公司秘書實務方面獲得豐富經驗。徐女士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
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之會士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羅女士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，並歡迎徐女士加入本公
司。

承董事會命
裕田中國發展有限公司

主席
馬俊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馬俊先生（主席）、信松濤先生及李亦鋒先生； 
非執行董事陳衛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慧敏女士、周承炎先生及許驚鴻先生。


